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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、南岸、巴南等全市均可办理

联系电话 13350358603 13350358603

产品详情

个体诊所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吗？

 

在2000年之前，诊所等医疗机构是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之说的，因为那时国家对所有医疗机

构的定位都是“公益性”“非营利性”。

2000年2月21日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《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

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0〕16号），其中明确指出：“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，

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。”自此，才有了对“营利性”医疗机构

办理营业执照的要求。



为贯彻落实上述意见，卫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、财政部、国家计委2000年7月18日联

合印发了《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卫医发〔2000〕233号），其中进

一步明确：“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营利性医疗机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还需到工

商行政管理、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。”

2000年11月4日，卫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经商财政部、国家计委同意，又联合印发了

《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登记暂行规定》（卫医发[2000]385号），其中再次重申：“核定为‘

营利性’医疗机构的，还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到工商行政管理、税务等部门办理相关登记

手续。”

2007年6月18日，工商总局在《关于个体诊所和个人行医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答复》（工

商个字[2007]123号）中明确指出：“单位或个人设立营利性医疗机构，在取得相关审批文

件后应当办理工商登记。对经卫生行政部门核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，但未办理工商登记的

单位或个人开展医疗经营活动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《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》的职

责分工进行查处。”

应该说，上述文件相继发布后，“营利性”医疗机构需要办理营业执照，已经成为共识。

近日有同仁提出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九条规定：“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，必须



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，并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。”从中看

不出医疗机构需要办理营业执照的涵义。事实上，本条规定的上述内容是为推行先照后证

改革2016年经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后的内容。修改前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的内

容为：“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，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

准，并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方可向有关部门办理其他手续。”与其同时修改的共有66

部行政法规，很多类似表述都被删去，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删去了第十

六条中的“后方可申请办理营业执照”。可见，现行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没有需要办理

营业执照的表述，并不能成为营利性医疗机构无需办理营业执照的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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